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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对长发集

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投资”或“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

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 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会出具的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1、”所述，长江投

资于 2025年 3月 11日收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应诉通知书和上海长江

联合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递交法院的民事起诉状，

法院已经受理长江投资参股公司上海长江联合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诉长江投资其他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

告向原告返还已分配利润 152,369,473.90元；2、请求判令本案案件

受理费、担保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截至审计报告日，上述案件尚未正式开庭，由于诉讼案件情况复

杂，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诉讼相关报表项目列

报是否完整、准确，我们亦无法确定应调整金额及对相关财务报表项

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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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会基于相关情况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并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针对公司与参股企业上海长江联合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涉及的

司法案件，公司将持续跟踪案件进展，并依法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公

司合法权益。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风险防控能力，确保公司持续稳健经营。公司董事会将持续与公司

管理层保持紧密沟通，积极推动公司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切实维护公

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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